
深大〔2016〕295 号

关于印发《深圳大学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深圳大学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。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大学

2016 年 12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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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大学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
（2016 年 12月 20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深圳大学纵向科研项目间接

费用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激励科研人员，推动学校科研

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

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[2016]50 号），以及财

政部、教育部、科技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、全国哲学

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部门的有关文件和政策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，间接费用是指学校在组织实

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。主要

用于学校为了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，水、电、

气、暖消耗，有关管理费用，以及学校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

排的绩效支出等。

第三条 对于实行间接费用管理的纵向科研项目，应按照

政策允许的上限预算间接费用，间接费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

理。对于不实行间接费用管理的纵向科研项目，应按项目主管

部门规定，足额预算学校管理费。对于主管部门无具体额度规

定的纵向科研项目，原则上，人文社科类按项目总额的 30%预算

间接费用，理工类按照《深圳大学自然科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

提取管理费用。间接费用预算总额不得调增，所有分配原则必

须坚持优先保障学校科研成本补偿。

第四条 间接费用由学校结合实际情况，在综合考虑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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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个人、当前与长远、激励与约束等关系的基础上，统筹管理

使用。原则上，理工类纵向科研项目按照《深圳大学自然科学

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、人文社科类纵向科研项目按照《深圳大

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提取管理费用，剩余部分

在学校、二级单位（包括学部、学院、中心等学校二级单位）

和项目负责人管理下使用。

第五条 扣除管理费后的间接费用应根据科研任务实施情

况使用。可列支范围如下：

（一）理工类纵向科研项目用于开展科研活动的支出。未

明确规定使用范围的，优先用于支付为课题实施发生的间接成

本，包括办公用品购置费、市内公共交通费、电脑配件、通讯

费（不包括家用的电话费、网络费等）、公用房产水电气暖等

与研究项目相关的费用，博士后管理费，也可用补贴直接费用

等。如果项目有明确规定的按项目预算执行。

（二）绩效支出。用于发放给项目组成员（包括有工资性

收入的）的激励费用。由项目负责人在预算额度内，结合项目

组成员实际贡献公开、公正安排。经二级单位主管科研负责人

审批，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扣税后发放。

1.取得结题证书前，绩效发放不得超过绩效支出预算总额

的 80%。剩余部分，在项目通过验收后，凭科研管理部门结题证

明方可发放。

2.项目负责人未能按照项目管理规定和任务书的要求履行

项目管理职责的，学校有权冻结该项目的绩效支出。

3.深圳大学作为参加单位的科研项目，依据与合作方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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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署的相关合同（包含具体预算），参照上述流程管理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学校已颁布的规定中

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
抄送： 校领导、档案馆。

深圳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

